
附件：

喀什市卫生健康委2026年第二批

行政处罚信息
一、依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案

依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资质的喀什市某香料店为患者热某开展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依某没收药品医疗器械，并处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喀什福泽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喀什福泽医疗服务有限公司在医生请假外出期间使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非卫生技术人员木某坐诊接诊患者。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喀什福泽医疗服务有限公司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福泽诊所记6分。
三、木某非医师行医案
喀什福泽医疗服务有限公司合伙人在木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接诊患者。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木某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喀什市民兴综合门诊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及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为患者开具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案

喀什市民兴综合门诊部使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阿某为患者开展针刺艾灸治疗，且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艾某为患者开具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其行为分别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八十八条和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喀什市民兴综合门诊部警告，并处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民兴综合门诊部记6分。
五、阿某非医师行医案

阿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于喀什市民兴综合门诊部为患者开展针刺艾灸治疗。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给予阿某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喀什百贤堂医院有限公司未及时收集、运送医疗废物案

喀什百贤堂医院有限公司连续20天的医疗垃圾堆放在机构的医废暂存间，没有及时转运处置。该行为违反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 第（六）项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喀什百贤堂医院有限公司警告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百贤堂医院记4分。
七、喀什中诺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喀什中诺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使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卢某为患者开展了补牙项目。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喀什中诺口腔医院有限公司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中诺口腔医院记6分。
八、卢某非医师行医案

卢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于喀什中诺口腔医院为患者开展补牙项目。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卢某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喀什市王海涛诊所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喀什市王海涛诊所使用未取得中医《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党某为患者开展后颈部针灸和牵引治疗。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喀什市王海涛诊所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市王海涛诊所记6分。
十、党某超出个人诊疗科目范围开展诊疗活动案
党某在其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的情况下，为患者实施了中医诊疗项目。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党某警告，并处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一、喀什曙光医院有限公司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及未按规定保管病历资料案

喀什曙光医院有限公司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外科初级执业医师为患者开具含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的处方笺，同时该机构2份手术记录无医师签字，且病历资料分散放在各科室，未归集到门诊病历中集中保管。以上行为分别违反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项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九十三条和第三百一十九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喀什曙光医院有限公司警告，并处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曙光医院记6分。
十二、喀什安德诊所超出备案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未按规定保管病历资料、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为患者开具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案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喀什安德诊所同时存在4项违法行为：1、该诊所备案的诊疗科目为内科的情况下，使用内科医生布某和阿某接诊了妇科、外科、皮肤科患者，该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2、该诊所使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护士曲某接诊患者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3、该诊所部分处方笺没有医师签名，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4、该诊所使用未取得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阿某和布某两名医师为患者开具了含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的处方笺，违反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行政处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喀什安德诊所记6分。
十三、曲某非医师行医案

护士曲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于喀什安德诊所坐诊接诊患者。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应当给予处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曲某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四、阿某未按照注册的执业类别执业案
内科医师阿某超出个人执业类别于喀什安德诊所接诊外科、妇科、皮肤科患者。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应当进行处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鉴于其超范围的科目为3个，2026年4月，给予阿某警告，并处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五、布某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及未按照注册的执业类别执业案

内科医生布某开具部分张处方笺没有签署个人姓名，同时其超出个人内科的执业范围于喀什安德诊所接诊外科、妇科、皮肤科患者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百一十九条和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2026年4月给予布某警告，并处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


